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关于2024年农业

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各县市农业农村局：

你们上报的2024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已收悉，根据《云南省2024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及《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审核工作的通知》要求，2024年采取州市交叉复核的方式开展项目实施方案复核，我州项目实施方案由普洱市农业农村局复核。经普洱市农业农村局对各项目县实施方案进行复核并提出修改建议，各县市已按复核建议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现将各县市2024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批复给你们，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同意项目实施方案。同意芒市、瑞丽市、陇川县、盈江县、梁河县上报的2024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申报的项目实施内容和资金预算。
二、做好项目管理指导工作。项目建设内容批复后，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实施内容。要根据《云南省2024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明确“约定有合同、服务有标准、过程有记录、人员有培训、质量有保证、项目有监管”的“六有”标准做好项目服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及时掌握项目工作进展情况，按时上报项目工作进度。

项目建设完成后，要组织相关职能站所，按照省验收办法，组织开展县级验收，认真核查服务环节、服务面积和服务质量。验收合格后，及时向财政部门申请拨付项目资金，按环节兑付补助资金，项目资金补到农户的，要通过“一卡通”进行补助。对项目验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做好整改。要按照省下达资金文件和绩效指标文件要求开展绩效评价和项目总结工作。并按照相关资金管理要求，做好日常绩效跟踪工作。每月10日前，通过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网址https://zyzf.xnzb.org.cn/）上报绩效完成进度和资金执行情况
三、强化项目资金管理。要按照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切实加强资金监管，主动做好信息公开，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防止财政补助资金“跑、冒、滴、漏”。项目验收合格后，应及时兑付补助资金。对涉嫌存在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挤占挪用资金及其他违反财政资金管理规定行为的，除责令将资金归还原有渠道或收回财政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四、加大项目培训宣传。要加大培训宣传，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专题培训，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入乡镇、村庄、农户，向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包括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大力宣传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意义、作用、政策、项目资金及成效，帮农民算好托管账，让农民充分认识农业生产托管的效益优势，主动接受托管经营模式，营造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良好氛围。要重点围绕农业生产托管项目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专业技术服务业务等内容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专题培训。要加强农业生产托管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典型经验和模式，引导服务组织创新服务方式和服务机制。

五、做好项目平台建设工作。做好项目信息化管理和服务主体名录库建设工作。一是各项目县市要将实施区域、服务主体、服务面积、补助环节、补助金额等情况及时录入中国农服平台（网址http://www.zgnf.net）“项目管理”板块，加强信息化管理。二是要按照“应录尽录、尽快录入、动态更新”的原则，在中国农服平台“组织名录”板块建立完善服务主体名录库，做好服务主体的信息录入、资格审查、动态更新和维护管理等工作。
联系人及电话：杨娜   2107719

附件：1.芒市2024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2.瑞丽市2024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3.陇川县2024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4.盈江县2024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5.梁河县2024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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